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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鉴于前海粤资和深圳聚惠相关控制人周玉琼与周玉宝系姐妹关系，前海粤资及深圳聚

惠构成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九款的一致行动情形，因此前海粤资及深圳
聚惠为一致行动人。

● 由于前海粤资对相关法规理解不到位，导致造成前次信息披露不一致的情形。 2021 年
10 月 25 日，前海粤资出具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次修订版）》，其中已将深圳聚惠认定为
一致行动人，并合并计算其在合诚股份持有的权益。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上述信息披露不一致
情形已经消除。

● 经核查，公司及全体董监高不存在通过他人代为买卖合诚股份股票的情形，不存在建
议他人买卖合诚股份股票或透露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情形，与前海粤资、深圳聚惠、盛泰鑫及
上海豪敦及其受益人之间不存在潜在的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内幕交易、其他交易或利益
安排。

● 经核查，除本次股份出让方林 * 明与蔡 * 兰、林 * 辉与陈 * 娟、王 * 与刘 *、武 * 愚与上
海豪敦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 一致行动关系，以及前海粤资、深圳聚惠、盛泰鑫、上海豪敦四家基
金管理公司产品中存在部分基金份额持有人重叠的情形外， 本次股份出让方股东与其他相关
方、及出让方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 一致行动关系，不存在内幕交易、其他交易或利
益关系，亦不存在违规减持、短线交易等情形。

● 经核查，公司董监高与其他让方股东、前海粤资、深圳聚惠、盛泰鑫及上海豪敦等相关
机构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持有前述基金份额或代持的情况。

● 经核查，除前海粤资编制并于 2021 年 9 月 11 日公告的《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存在信息披露不准确的情形外，本次交易前期相关信息披露
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关联关系、一致行
动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不存在侵害投资者权益、损害投资者知情权的情形。

公司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上证公函【2021】2733 号《关于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有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以下简称“《监管工作函》”），公司就《监管工作函》关注的
相关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落实。 现就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一：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投资者之间存在合伙、合作、
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或是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兄弟姐妹持有同一上市
公司股份的，构成一致行动人。 你公司及股东前海粤资应当结合相关控制人的亲属关系和共同
投资利益安排、交易的具体情况等，进一步核实并论证前海粤资和深圳聚惠的关联关系、是否
构成一致行动关系，核实相关信息披露不一致的原因，并及时进行必要的修订和更正，并请律
师和中介机构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一、前海粤资和深圳聚惠的相关控制人亲属关系和共同投资利益安排、交易的具体情况
（一）前海粤资和深圳聚惠相关控制人的亲属关系
截至本次权益变动相关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2021 年 6 月 21 日），前海粤资与深圳聚惠两

家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1、前海粤资及其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前海粤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 2015 年 12 月 23 日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

实际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京基滨河时代广场 A 座 3703
法定代表人 朱克红

股权结构 深圳市宝盈量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100%）（周玉宝持股 81.5%、王君持股 15%、朱克红持股 3.5%）

最终受益人 陈 *、黄 *、黄 * 国、黄 * 平、李 * 东、李 * 林 、李 * 峰、刘 * 强 、刘 * 红、毛 * 芳、彭 * 云、司徒 * 珠 、万 * 兵 、王 *、王
* 成 、谢 *、杨 *、尤 *、袁 *、袁 *、赵 *、郑 * 靖、周 * 宝、朱 * 红、朱 * 励、朱 * 义

自然人周玉宝通过深圳市宝盈量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盈量化”）间接持有前
海粤资 81.5%股权，为前海粤资的间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2、深圳聚惠及其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名称 聚惠（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 2016 年 1 月 28 日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

实际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园岭街道红荔路 1 号银荔大厦 2 楼 VIP8 室

法定代表人 肖文君

股权结构 周玉琼（95%）；肖文君（5%）

最终受益人 李 * 颖、罗 * 强、莫 * 宁、孙 * 斌、汪 * 红 、王 * 辉、肖 * 君 、杨 *、张 * 源、周 *、周 * 琼、邹 *

注： 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周玉琼将其持有的深圳聚惠 95%股权转让予肖文君及王方正，转
让完成后深圳聚惠股权结构为肖文君持股 95%，王方正持股 5%。 前述股权变动已于 8 月 12 日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深圳聚惠第一大股东为自然人周玉琼，其持有深圳聚惠 95%股权，为当时深圳聚惠的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经确认，前海粤资的间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周玉宝，与当时深圳聚惠的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周玉琼，存在姐妹关系。

（二）前海粤资和深圳聚惠共同投资利益安排、交易的具体情况
根据相关访谈记录、提供的基金协议及说明文件，前海粤资和深圳聚惠两家基金管理公司

均通过其聘用的独立的经营管理团队及基金经理对其旗下的产品进行管理， 各个基金产品交
易决策均由其基金管理公司的经营管理团队及基金经理独立决策， 且两家基金管理公司经营
管理团队不存在人员重叠的情形。 两家基金管理公司对合诚股份股票首次投资时间及近一年
每个月末的持仓情况如下：

1、前海粤资交易情况
前海粤资初次投资合诚股份的时间为 2018 年 3 月 1 日， 投资主体为国民 AA 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国民 BB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和国民 CC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前海粤资系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其对股票市场的投资主要通过旗下各基金产品展开，其投

资合诚股份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前海粤资管理并发行的各基金产品的基金财产。
2020 年 6 月至本次权益变动相关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2021 年 6 月 21 日）期间，前海粤资

各月末在合诚股份的持仓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股

时间
粤资
XXXX
壹号

粤资 XXXX
2 号

粤资 XXXX
3 号

粤资 XXXX
4 号

粤资 XXXX
5 号

粤资 XXXX
6 号

备注

2020 年 6 月末 - - 5.61 32.69 26.29 -

合 诚 股 份 于
2021 年 6 月 7
日向全体股东
实施以资本公
积 转 增 0.4
股， 上述持股
情 况 未 复 权
计算。

2020 年 7 月末 - - 33.63 - 28.39 -

2020 年 8 月末 31.93 - 32.95 2.13 28.39 -

2020 年 9 月末 8.38 - 32.00 4.42 28.98 0.32

2020 年 10 月末 34.06 - 47.48 7.22 43.33 17.06

2020 年 11 月末 18.97 - 1.43 11.93 44.97 17.06

2020 年 12 月末 - - - 10.89 4.62 17.06

2021 年 1 月末 - - - 10.89 - 17.06

2021 年 2 月末 18.61 - - 10.89 - 17.06

2021 年 3 月末 44.69 10.69 11.95 10.89 - 17.06

2021 年 4 月末 57.85 10.69 12.25 10.89 - 20.43

2021 年 5 月末 57.85 10.69 12.25 10.89 - 20.43

2021 年 6 月 17 日 81.00 14.97 17.14 15.25 - 28.60

（续）

时间 粤资 XXXX
7 号

粤资 XXXX
8 号

粤资 XXXX
9 号

粤资 XXXX
10 号

粤资 YYYY
1 号

粤资 YYYY
2 号

备注

2020 年 6 月末 124.38 43.02 - 33.24 47.57 -

合 诚 股 份 于
2021 年 6 月 7
日向全体股东
实施以资本公
积 转 增 0.4
股， 上述持股
情 况 未 复 权
计算。

2020 年 7 月末 92.41 43.02 - 30.39 32.10 -

2020 年 8 月末 92.41 43.02 - 30.39 79.20 10.18

2020 年 9 月末 42.81 43.02 - 53.04 33.87 7.13

2020 年 10 月末 44.18 42.13 19.16 75.15 36.13 21.70

2020 年 11 月末 44.18 43.10 64.42 71.74 36.53 21.62

2020 年 12 月末 133.67 23.05 9.58 46.86 28.55 4.61

2021 年 1 月末 143.39 - 15.66 46.86 15.96 4.61

2021 年 2 月末 143.39 - 15.66 46.86 36.32 4.61

2021 年 3 月末 142.51 68.06 16.78 19.16 36.32 4.61

2021 年 4 月末 142.51 68.36 96.80 19.27 36.32 4.61

2021 年 5 月末 142.51 68.36 96.80 19.27 36.32 4.61

2021 年 6 月 17 日 199.52 95.70 135.52 26.98 50.85 6.45

（续）

时间 粤资 YYYY
3 号

粤资
ZZZZ
1 号

粤资
ZZZZ
2 号

粤资
ZZZZ
3 号

粤资
ZZZZ
4 号

粤资
ZZZZ
5 号

备注

2020 年 6 月末 - 69.32 80.26 - 10.42 -

合 诚 股 份 于
2021 年 6 月 7
日 向 全 体 股
东 实 施 以 资
本 公 积 转 增
0.4 股 ， 上 述
持 股 情 况 未
复权计算。

2020 年 7 月末 - 66.85 46.84 - 58.30 -

2020 年 8 月末 - 69.44 51.09 24.22 29.69 25.14

2020 年 9 月末 - - 71.39 24.22 42.50 25.14

2020 年 10 月末 - - 49.54 24.22 42.50 25.14

2020 年 11 月末 - - 18.10 24.22 19.44 25.14

2020 年 12 月末 - - 63.50 24.22 11.70 25.13

2021 年 1 月末 - - 112.76 24.22 11.70 25.13

2021 年 2 月末 - 19.74 112.76 24.22 11.70 25.13

2021 年 3 月末 - 19.74 112.76 24.22 11.70 25.13

2021 年 4 月末 52.81 38.72 112.76 24.22 23.25 21.84

2021 年 5 月末 52.81 38.72 112.76 24.22 23.25 21.84

2021 年 6 月 17 日 73.93 54.20 157.86 33.91 32.54 30.58

2、深圳聚惠交易情况
深圳聚惠初次投资合诚股份的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2 日，投资主体为聚惠 7**** 私募基金。
深圳聚惠系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其对股票市场的投资主要通过旗下各基金产品展开，其投

资合诚股份的资金来源主要为深圳聚惠管理并发行的各基金产品的基金财产。
深圳聚惠最近一年每月末在合诚股份的持仓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股

时间 聚惠 1****
私募基金

聚惠 2****
私募基金

聚惠 3****
私募基金

聚惠 5****
私募基金

聚惠 7****
私募基金

聚惠 8****
私募基金

备注

2020 年 6 月 - - - - 0.01 -

合 诚 股 份 于
2021 年 6 月 7
日 向 全 体 股
东 实 施 以 资
本 公 积 转 增
0.4 股，上述持
股 情 况 未 复
权计算。

2020 年 7 月 - 1.86 - - 35.46 -

2020 年 8 月 - 1.86 - - 159.42 -

2020 年 9 月 - 1.86 - - 4.46 -

2020 年 10 月 - 34.64 43.76 - 53.39 -

2020 年 11 月 - 19.24 7.54 35.59 5.19 -

2020 年 12 月 47.44 - 66.16 41.09 - -

2021 年 1 月 47.44 10.27 66.16 33.82 26.10 -

2021 年 2 月 47.57 33.52 66.16 33.82 33.10 -

2021 年 3 月 48.26 36.23 64.19 33.82 56.13 -

2021 年 4 月 48.26 36.23 - 33.82 40.37 -

2021 年 5 月 47.02 69.16 53.56 33.82 72.36 -

2021 年 6 月 17 日 108.79 130.28 121.16 47.35 136.99 103.18

二、前海粤资和深圳聚惠的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一）关于关联关系认定及一致行动认定的相关法规
1、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第四条规定：“下列各方构成企业的关联方：
……
（十）该企业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共同控制或

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
……”
2、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规定：“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法人或其他组

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
（三）由第 10.1.5 条所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由关联自然人

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
3、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一致行动，是指投资者通过协议、

其他安排， 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
事实。

在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有一致行动情形的投资者， 互为一致行动
人。 如无相反证据，投资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致行动人：

……
（九）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其

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亲属，
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
（二）前海粤资和深圳聚惠的关联关系
经访谈确认，周玉琼与周玉宝系姐妹关系。 深圳聚惠及前海粤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第四条第十款，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相关规
定，因此，前海粤资与深圳聚惠存在关联关系。

（三）前海粤资与深圳聚惠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截至本次权益变动相关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2021 年 6 月 21 日），深圳聚惠第一大股东为

自然人周玉琼，其持有深圳聚惠 95%股权，深圳聚惠股权结构图如下：

截至本次权益变动相关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2021 年 6 月 21 日），周玉宝通过深圳市宝盈

量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盈量化”）间接持有前海粤资 81.5%股权，为前海粤资的
间接控股股东，前海粤资股权结构图如下：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九款内容：“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
人和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
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亲属，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前海粤
资与深圳聚惠符合上述情形。 同时，经核查分析确认前海粤资与深圳聚惠均未能提供有效相反
证据证明其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因此其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具体分析如下：

1、决策机制分析
根据前海粤资及深圳聚惠基金产品的《基金合同》及相关说明，两家基金公司基金产品的

管理及决策机制对比如下：

项目 前海粤资 深圳聚惠

《基金合同 》约定的决策及
管理机制

前海粤资各个基金持有人大会对基金重大事项作
出决议，主要包含 ：1）决定延长基金合同期限 ；2）决
定修改基金合同的重要条款内容或提前终止基金
合同；3）更换基金管理人；4）更换基金托管人 ；5）调
整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的报酬标准 ；6）变更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程序；7） 转换基金运作方式 ；8）
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 ；9）提请聘用 、更换投资
顾问或调整投资顾问的报酬 。 此外，基金合同中明
确约定：“（十一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得直接参
与或者干涉基金的投资管理活动。 ”

深圳聚惠各个基金持有人大会对基金重大事项作
出决议，主要包含 ：1）决定更换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
管人 ；2）决定调高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的报酬
标准 ；3） 基金管理人被基金业协会公告失联超过
20 个工作日召开基金持有人大会 ；4） 变更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程序 ；5）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规定
的或本合同约定的其他应当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的事项。此外，基金合同中明确约定“（十一 ）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及其日常机构不得直接参与或
干涉本基金的投资管理活动。 ”

执行日常投资决策工作相
关投资经理 胡蓉、付学超 、朱克红、杜建宝、杨嘉行 肖文君

前海粤资与深圳聚惠为基金管理公司，根据相关访谈记录及提供的基金协议及说明文件，
虽然两家基金管理公司均①通过其聘用的独立的经营管理团队及基金经理对其旗下的产品进
行管理，②各个基金产品交易决策均由其基金管理公司的经营管理团队及基金经理独立决策，
③周玉宝与周玉琼不参与具体基金产品投资决策。

但是， 没有证据表明周玉宝与周玉琼作为前海粤资及深圳聚惠的第一大股东无法通过行
使股东权利对聘用的经营管理团队及基金经理人员进行改选或产生影响。 因此，周玉琼与周玉
宝姐妹二人能够对深圳聚惠及前海粤资管理发行的基金产品的投资决策或者表决权行使产生
潜在影响，存在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表决权数量可能。

2、投资合诚股份交易行为分析
截至 2021 年 6 月 17 日，前海粤资旗下管理 20 支基金产品，全部基金产品共持有合诚股份

1,055.00 万股，按照合诚股份 2021 年 6 月 17 日收盘价 14.01 元计算市值 1.48 亿元，占前海粤
资全部基金产品财产的 20.97%。

截至 2021 年 6 月 17 日，深圳聚惠旗下管理 6 支基金产品，全部基金产品共持有合诚股份
647.73 万股，按照合诚股份 2021 年 6 月 17 日收盘价 14.01 元计算市值 0.91 亿元，占深圳聚惠
全部基金产品财产的 27.54%。

根据前海粤资与深圳聚惠提供的说明、基金合同及证券服务机构确认的持仓情况表，两家
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管理的基金产品虽然均在基金经理建立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投资组合并获取
投资回报，基金产品的投资范围主要包含上市公司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债券、银行理财产品等
方向，但是截至 2021 年 6 月 17 日，两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产品持有合诚股份股票对应市值
均超过了各自全部基金产品财产的 20%，集中度均较高。

综上，鉴于周玉琼与周玉宝系姐妹关系，前海粤资及深圳聚惠构成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九款的一致行动情形，但上述决策机制及持仓行为的分析并无法作为充分
的相反证据，支撑两家基金公司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的观点，因此前海粤资及深圳聚惠为一致
行动人。

三、前次信息披露不一致的原因及本次修订情况
前海粤资对其 2021 年 5 月 11 日披露《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部分内容进行修订，并于 2021 年 9 月 11 日披露了《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但其仍未将深圳聚惠作为一致行动人，未合并计算其在合诚股份
持有的权益。

由于前海粤资对相关法规理解不到位，在其经过深入研究相关法规后，前海粤资认为其与
深圳聚惠构成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九款的一致行动情形。2021 年 10 月 25
日，前海粤资出具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次修订版）》，其中已将深圳聚惠认定为一致行动
人，并合并计算其在合诚股份持有的权益。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上述信息披露不一致情形已经
消除。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在相关基金公司及基金产品不存在代为出资的前提下，本财务顾问认为：
（一） 鉴于周玉琼及周玉宝系姐妹关系， 深圳聚惠及前海粤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第四条第十款，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相关规
定，前海粤资与深圳聚惠存在关联关系；

（二）鉴于周玉琼及周玉宝系姐妹关系，深圳聚惠及前海粤资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第八十三条第九款情形，且根据前海粤资及深圳聚惠的内部决策机制及其对于合诚股份的
持仓情况，无明确充分证据表明前海粤资及深圳聚惠无一致行动关系，因此前海粤资及深圳聚
惠为一致行动人；

（三）前海粤资编制并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公告的《合诚股份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次修
订稿）》已将深圳聚惠作为一致行动人，并合并计算其在合诚股份持有的权益，前次信息披露不
准确情形已经消除。

律师意见：
截至 2021 年 6 月 21 日，深圳聚惠的控股股东周玉琼与前海粤资的间接控股股东周玉宝存

在亲属关系(姐妹关系)� ，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九款规定的情形。 虽然
根据深圳聚惠和前海粤资提供的资料， 两家基金管理公司均通过其聘用的独立的经营管理团
队及基金经理对其旗下的产品进行管理， 各个基金产品的交易决策均由其基金管理公司的经
营管理团队及基金经理独立决策，周玉琼与周玉宝不参与具体基金产品的投资决策，但是，没
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周玉琼与周玉宝作为深圳聚惠与前海粤资的直接 / 间接控股股东不能通过
行使控股股东权利而对聘用的经营管理团队及基金经理人员的具体投资决策产生影响。 此外，
深圳聚惠与前海粤资首次投资合诚股份的时间不同，但是截至 2021 年 6 月 17 日，两家基金管
理公司管理的产品持有合诚股份股票对应市值均超过了各自全部基金产品财产的 20%， 集中
度较高。 两家基金管理公司分别投资合诚股份的行为并无法作为相反证据充分支撑两家基金
公司之间在持有合诚股份股票层面不存在一致行动。

综上，周玉琼与周玉宝系姐妹关系，截至 2021 年 6 月 21 日，二人分别直接或间接持有深圳
聚惠及前海粤资超过 30%股权； 无足够的相反证据表明其二人不能对深圳聚惠及前海粤资管
理的基金产品的投资决策产生潜在影响， 深圳聚惠与前海粤资在持有合诚股份股票层面构成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九款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问题二：请你公司及全体董监高进一步自查与前海粤资、深圳聚惠、深圳市盛泰鑫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及上海豪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相关机构的关系，是否存在潜在的关联关系、一致
行动关系、内幕交易、其他交易或利益安排，进一步核实本次股权出让方股东与其他相关方、及
出让方股东之间是否存在隐瞒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内幕交易、其他交易或利益关系，是否
存在违规减持、短线交易等情形，前期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回复：
一、前海粤资、深圳聚惠、盛泰鑫、上海豪敦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次权益变动相关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2021 年 6 月 21 日），前海粤资、深圳聚惠、盛

泰鑫、上海豪敦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深圳前海粤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聚惠 （深圳 ）基 金 管 理 有
限公司

深圳市盛泰 鑫 资 产 管 理
有限公司

上海豪敦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司

公司注册时间 2015 年 12 月 23 日 2016 年 1 月 28 日 2016 年 3 月 30 日 2016 年 1 月 5 日

法定代表人 朱克红 肖文君 李挺 武若愚

主要人员 朱克红（总经理、执行董事）、
王昌兵（监事 ）

肖文君 （总经 理 、执 行 董
事）、王方正（监事）

李挺 （总 经 理 、 执 行 董
事 ）、刘彬（监事）

张清峰 （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王军保 （监事）

股权结构

深圳市宝盈量化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100%）（周玉宝持股
81.5%、王 君持股 15%、朱克
红持股 3.5%）

周 玉 琼 （95% ）； 肖 文 君
（5%）

张坤雄（80%）；刘彬 （20%）
武若 愚 （40% ）； 莫 自 宁
（60%）

最终受益人

陈 *、黄 *、黄 * 国 、黄 * 平 、
李 * 东 、李 * 林 、李 * 峰 、刘
* 强 、刘 * 红 、毛 * 芳 、彭 *
云 、司徒 * 珠 、万 * 兵 、王 *、
王 * 成 、谢 *、杨 *、尤 *、袁
*、袁 *、赵 *、郑 * 靖 、周 *
宝、朱 * 红、朱 * 励、朱 * 义

李 * 颖 、罗 * 强 、莫 * 宁 、
孙 * 斌 、汪 * 红 、王 * 辉 、
肖 * 君 、杨 *、张 * 源 、周
*、周 * 琼、邹 *

李 * 锋 、罗 * 彪 、汪 * 红 、
张 * 源、 霍 * 仪 、 欧阳 *
生、周 * 敏、刘 * 红

莫 * 宁

注： 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周玉琼将其持有的深圳聚惠 95%股权转让予肖文君及王方正，转
让完成后深圳聚惠股权结构为肖文君持股 95%，王方正持股 5%。 前述股权变动已于 8 月 12 日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二、合诚股份基本情况
截至本次权益变动相关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2021 年 6 月 21 日）， 合诚股份基本情况如

下：
公司名称 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时间 2016 年 6 月

注册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枋钟路 2368 号 1101-1104 单元

实际办公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枋钟路 2368 号 1101-1104 单元

法定代表人 黄和宾

实际控制人 黄和宾

主要股东 黄和宾（10.41%）、北京天象（8.05%）、刘德全 （7.62%）、何大喜（7.16%）

董监高 黄和宾、刘德全、康明旭 、刘志勋、郭梅芬、刘向东、郭小东、唐炎钊、林朝南、
沈志献、徐邯 、陈汉斌、高玮琳

三、公司董监高对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情况及对外投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监高内幕信息知情情况及对外投资情况具体如下：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职务 内幕信息知情时间 知情方式 对 外 投 资 企
业

黄和宾 350204 ********5 董事长 2021 年 5 月 14 日 会议形式参与初步接
洽

无

刘德全 610113********8 董事/高管 2021 年 6 月 8 日 会议形式参与方案探
讨

无

康明旭 350221********4 董事/高管 2021 年 6 月 9 日 会议形式参与内部沟
通会议

无

刘志勋 640211********8 董事/高管 2021 年 6 月 9 日 会议形式参与内部沟
通会议

无

郭梅芬 350629********X 董事/高管 2021 年 5 月 14 日 会议形式参与初步接
洽

无

刘向东 150404********4 董事 2021 年 6 月 18 日 电话通知 无

郭小东 652401********7 独立董事 2021 年 6 月 18 日 电话通知 无

唐炎钊 420107********2 独立董事 2021 年 6 月 18 日 电话通知 无

林朝南 350526********4 独立董事 2021 年 6 月 18 日 电话通知 无

高玮琳 350204********6 高管 2021 年 6 月 4 日 会议形式参与方案探
讨

无

沈志献 352102********7 监事 2021 年 6 月 9 日 会议形式参与内部沟
通会议

无

陈汉斌 350424********9 监事 2021 年 6 月 18 日 电话通知 无

徐邯 452725********2 监事 2021 年 6 月 18 日 电话通知 无

四、上市公司及全体董监高与前海粤资、深圳聚惠、深圳市盛泰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上
海豪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相关机构的关系，是否存在潜在的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内幕
交易、其他交易或利益安排

针对以上问题，公司主要从以下方面开展核查工作：
（一） 通过企查查、天眼查等公开网络渠道核查上述四家机构股东基本情况，获取前海粤

资、深圳聚惠、盛泰鑫、上海豪敦等四家基金管理公司相关基金产品的基金持有人情况表及投
资决策背景信息；

（二） 对上述四家基金管理公司进行内幕交易专项核查，取得四家基金管理公司出具的内
幕交易专项说明；

（三） 取得了上述四家基金管理公司近一年每个月末的合诚股份持仓情况相关文件，针对
持仓情况变动情况进行了分析， 梳理出各基金管理公司在此期间内增持幅度超过 20%的月份
并就此对各基金管理公司逐一询问，各基金管理公司就相应月份的增持原因出具书面说明；

（四） 公司及全体董监高自查与前海粤资、深圳聚惠、深圳市盛泰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
上海豪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相关机构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潜在的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
内幕交易、其他交易或利益安排，并出具相关事项确认函；

（五） 根据公司全体董监高填写的关于关联方及其持股情况的调查问卷，以及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每 10 日发送的公司前 200 名股东名册， 分析全体董监高及其关联方自
2021 年 3 月 10 日至 2021 年 6 月 18 日期间的持股（如有）及持股变动情况；

（六） 结合公司内幕信息登记管理情况，复核了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及内幕信息知情人名
单的真实性、 准确性及完整性， 取得公司及全体董监高遵守内幕信息管理相关规定的书面承
诺；

（七） 通过访谈、调查问卷、银行资金流水等形式，进一步核实公司全体董监高与上述四家
基金管理公司相关人员接触的情况， 排查 2021 年 3 月至 2021 年 6 月 18 日期间全体董监高是
否与本次交易出让方股东、上述四家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受益人之间存在大额资金往来。

基于以上核查，公司及全体董监高不存在通过他人代为买卖合诚股份股票的情形，不存在
建议他人买卖合诚股份股票或透露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情形，与前海粤资、深圳聚惠、盛泰鑫
及上海豪敦及其受益人之间不存在潜在的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内幕交易、其他交易或利
益安排。

五、本次股权出让方股东与其他相关方、及出让方股东之间是否存在隐瞒关联关系、一致
行动关系、内幕交易、其他交易或利益关系，是否存在违规减持、短线交易等情形

2021 年 8 月 10 日，厦门益悦与深圳聚惠签署了《终止协议》，约定终止双方之间的本次股
权转让，深圳聚惠不再参与本次交易。 公司已于 2021 年 8 月 11 日和 2021 年 8 月 12 日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65）及《合诚工程咨
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

针对以上问题，公司主要从以下方面开展核查工作：
（一） 取得本次交易出让方股东出具签署的出让方股东与其他相关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一

致行动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的确认函，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及其他利益安排进
行核查；

（二）通过企查查、天眼查等公开网络渠道核查本次参与交易的自然人股东对外投资企业
情况，对是否存在隐瞒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进行核查；

（三）取得前海粤资、深圳聚惠、盛泰鑫、上海豪敦等四家基金管理公司相关基金产品的基
金持有人情况表， 分析比对上述四家基金管理公司相关基金产品的基金持有人是否存在重叠
的情形， 分析比对上述四家基金管理公司相关基金产品的持有人与本次出让方股东是否存在
重叠的情形；

（四）根据交易参与方持股情况及股东性质，复核本次交易参与方是否存在违规减持及短
线交易情形。

经核查，公司认为存在以下情况：
（一）深圳聚惠退出交易后，部分本次股份出让方股东与其他相关方、及出让方股东之间存

在关联关系 / 一致行动关系，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公司名称 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 本次出让
股份数量

股份转让协议签署
日持股数量

股份转让协议签署
日合计持股比例

武 * 愚 武若愚担任上海豪敦法定代表人 ，同时持有
上海豪敦 40%股权

1,291,279 1,291,279
1.11%

上海豪敦 938,172 938,172
林 * 辉

夫妻关系
507,150 1,690,500

1.19%
陈 * 娟 171,500 686,000
刘 *

夫妻关系
349,300 1,397,200

1.01%
王 * 155,600 622,412
林 * 明

夫妻关系
1,384,785 5,324,785

3.05%
蔡 * 兰 不适用 784,432

（二）截至本次权益变动相关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2021 年 6 月 21 日），本次股份出让方股
东黄 * 增、谢 * 祥、林 * 辉、陈 * 娟、杨 * 欢、武 * 愚等 6 人存在对外投资企业的情形，除武 * 愚
所投资的上海豪敦持有合诚股份股票外，其余 5 人对外投资的企业均未持有合诚股份股票；

（三）截至本次权益变动相关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2021 年 6 月 21 日），前海粤资、深圳聚
惠、盛泰鑫、上海豪敦四家基金管理公司产品中存在基金份额持有人重叠的情形，具体如下：
姓名 持有产品情况

张 * 源

聚惠 8**** 私募基金

聚惠 5**** 私募基金

盛泰鑫 3**** 基金

刘 * 红
盛泰鑫 6**** 基金

粤资 YY**3 号

莫 * 宁

豪敦尼西九号 **** 投资基金

豪敦尼西十号 **** 投资基金

聚惠 1**** 私募基金

汪 * 红
聚惠 5**** 私募基金

盛泰鑫 3**** 基金

除存在上述情形外，本次股权出让方股东与其他相关方、及出让方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
联关系 / 一致行动关系，不存在内幕交易、其他交易或利益关系，亦不存在违规减持、短线交易
等情形。 公司董监高与其他让方股东、前海粤资、深圳聚惠、盛泰鑫及上海豪敦等相关机构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持有前述基金份额或代持的情况。

六、前期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经调查与分析，鉴于前海粤资和深圳聚惠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前海粤资编制并于 2021 年 9

月 11 日公告的《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未合并计算
一致行动人深圳聚惠在合诚股份拥有的权益，其信息披露存在不准确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一）“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中关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未将深圳
聚惠作为一致行动人进行披露；

（二）“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中关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未披露深
圳聚惠的持股情况；

（三）“第五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中关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交易情况未披露深圳聚惠的交易情况；

（四）“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因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有误，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数量及比例披露亦不准确；

公司已于 2021 年 9 月 1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关于股东补充修订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64）中对上述信息披露不准确的情形进行说明，并于
2021 年 9 月 13 日向前海粤资及深圳聚惠发出《工作函》，要求前海粤资与深圳聚惠就是否存在
一致行动关系进行进一步说明， 并督促前海粤资对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不准确的内容进行
修订。 2021 年 10 月 25 日，前海粤资出具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次修订版）》，其中已将深
圳聚惠认定为一致行动人，并合并计算其在合诚股份持有的权益。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上述信
息披露不一致情形已经消除。

问题三：请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一步核实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关联关系、
一致行动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有无侵害投资者权益、损害投资者知情权情形，前期信息披露
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回复：
针对以上问题，公司主要从以下方面开展核查工作：
（一）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填写的调查问卷，并通过企查查、天眼查等公开网络

渠道核查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对外投资情况， 对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进行核查；取得参与本次权益变动的出让方股东关
于与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无其他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的确认函；

（二） 结合公司内幕信息登记管理情况，复核最近 12 个月内投资者调研记录及保密协议，
取得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的关于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
其他利益安排，无侵害投资者权益、损害投资者知情权情形的承诺函。

经核查确认，前海粤资编制并于 2021 年 9 月 11 日公告的《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未合并计算一致行动人深圳聚惠在合诚股份拥有的权益，信
息披露存在不准确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已于 2021 年 9 月 13 日向前海粤资及深圳聚惠发出《工
作函》，要求前海粤资与深圳聚惠就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进行进一步说明，并督促前海粤资
对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不准确的内容进行修订。 2021 年 10 月 25 日，前海粤资出具了《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二次修订版）》，其中已将深圳聚惠认定为一致行动人，并合并计算其在合诚
股份持有的权益。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上述信息披露不一致情形已经消除。

除存在上述前期信息披露不准确的情形外，本次交易前期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其他利益
安排，不存在侵害投资者权益、损害投资者知情权的情形。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次财务顾问执行的相关核查程序及取得的核查资料系本财务顾问发表相关核查意见的

基础。基于相关基础，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前期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此外，在本
次交易过程中，益悦置业及其董监高及近亲属、益悦置业控股股东及其董监高及近亲属与其他
参与本次交易的自然人、前海粤资、深圳聚惠、盛泰鑫及上海豪敦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
动关系、利益输送及其他利益安排。

本财务顾问具体执行的核查程序详见上文及合诚股份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公告的《兴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媒体质疑事
项的监管工作函＞回复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相关内容。 在核查过程中，本财务顾问秉承勤勉
尽职原则履行了必要核查程序，但鉴于财务顾问核查手段总体有限，在个别相关主体发生隐瞒
等行为时，可能会导致相关风险出现。

特此公告。
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次修订稿）

上市公司名称：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合诚股份
股票代码：603909
信息披露义务人： 深圳前海粤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

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 1： 深圳市宝盈量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下沙社区滨河路 9289 号下沙村京基滨河时代广场 A 座

3703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 2： 聚惠（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

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签署日期： 2021 年 10 月 25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编制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不需要获得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合诚工程咨询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合诚
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
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与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意义：

合诚股份、上市公司 、公司 指 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海粤资 指 深圳前海粤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量化 指 深圳市宝盈量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聚惠 指 聚惠（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前海粤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克红

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59612177T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于证券市场的投资管理 （理财产品须通过信托公司发行 ，在监管机构备案 ，
资金实现第三方银行托管 ,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
业务）；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以上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 ）。 ，许
可经营项目是：

成立日期 2015 年 12 月 23 日

经营期限 5000 年 01 月 01 日（长期有效）

股权结构 深圳市宝盈量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
联系电话 0755-88377417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1）宝盈量化

公司名称 深圳市宝盈量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下沙社区滨河路 9289 号下沙村京基滨河时代广场 A 座 3703
法定代表人 万昌兵

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49835422F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受托资产管理、股权投资 、创业投资业务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 （以上均不得
从事证券投资活动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 ）；
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 、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 ）；投资咨询 、投资顾问 （以上均不
含证券 、保险 、基金 、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项目 ）；投资兴办实业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计算机编
程；计算机软件设计 ；经营电子商务（涉及前置行政许可的，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
营 ）；金融信息咨询，提供金融中介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外包服务（根据法律 、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 ）；国内贸易 、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禁止和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许可经营
项目是：

成立日期 2015 年 8 月 10 日

经营期限 5000 年 01 月 01 日（长期有效）

股权结构 周玉宝 81.5% 朱克红 3.5% 王君 15%
联系电话 0755-83200561

（2）深圳聚惠
公司名称 聚惠（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 肖文君

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59958493K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以上不得从事信托 、金融资产管理 、证券资产管理及
其他限制项目）。 ，许可经营项目是：

成立日期 2016 年 01 月 28 日

经营期限 5000 年 01 月 01 日（长期有效）

股权结构 肖文君 95% 王方正 5%
联系电话 0755-83203856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职务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 他国家
或地区的居留权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朱克红 女 中国 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 中国 否 前海粤资

万昌兵 男 中国 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 中国 否 宝盈量化

肖文君 女 中国 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 中国 否 深圳聚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关系说明及持股情况
宝盈量化为前海粤资控股股东，持有前海粤资 100%股权，与前海粤资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前海粤资实际控制人周玉宝与深圳聚惠 2021 年 8 月 12 日前的实际控制人周玉琼系姐妹

关系，前海粤资及深圳聚惠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九款的一致行动情形，
因此深圳聚惠与前海粤资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截至 2021 年 8 月 11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 17,334,807 股（占股份
总额的 8.645%），其中前海粤资持股 10,550,039 股，深圳聚惠持股 6,477,328 股，宝盈量化持股
307,440 股。

深圳聚惠原实际控制人周玉琼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将其持有的深圳聚惠 95%股权转让予
肖文君及王方正，转让完成后深圳聚惠股权结构为肖文君持股 95%，王方正持股 5%。 深圳聚惠
原实际控制人周玉琼与肖文君及王方正不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前述股权变动已于 8 月
12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自 2021 年 8 月 12 日起，深圳聚惠与前海粤资不构成《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 第八十三条第九款的一致行动情形， 因此深圳聚惠与前海粤资不构成一致行动关
系。

深圳聚惠、肖文君、王方正、周玉琼承诺：深圳聚惠现股东肖文君、王方正与深圳聚惠原股
东周玉琼之间不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自 2021 年 8 月 12 日起，深圳聚惠与前海粤资、宝盈
量化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前海粤资、宝盈量化、周玉宝承诺：宝盈量化大股东周玉宝与深圳聚惠现股东肖文君、王方
正之间不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自 2021 年 8 月 12 日起，除前海粤资与宝盈量化存在一致
行动关系外，前海粤资、宝盈量化与深圳聚惠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2021 年 8 月 12 日，深圳聚惠持股 6,477,328 股（占股份总额的 3.230%），前海粤资及宝盈量
化合计持股 10,857,479 股（占股份总额的 5.415%），其中前海粤资持股 10,550,039 股，宝盈量化
持股 307,440 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深圳聚惠、前海粤资及宝盈量化持股情况并未发生变动。
五、关于此次修订的补充说明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与 2021 年 9 月 11 日分别出具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修订

稿，但是在上述报告书中均未将深圳聚惠认定为一致行动人。
本次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次修订稿）》已将深圳聚惠认定为本公司一致行动

人，并合并计算了其在合诚股份持有的权益。 经合并计算确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首次合计持有合诚股份的股份比例达到 5%。 因此，本次出具的《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二次修订稿）》中亦将上述首次持股比例达到 5%时点前后的持股及交易情况
进行了补充披露。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是基于价值投资需要而进行的投资交易安排。
二、 是否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或者减少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 12 个月内将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前海粤资与宝盈量化合并减持公司股份比例为 0.5%-1%， 深圳聚惠减持公司股份比例为 1%
-3%。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2020 年 8 月 25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买入合诚股份 547,100 股股份， 本次买入股份占合诚股份总股本 0.382%；
本次权益变动后，截至 2020 年 8 月 25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7,185,328
股，占股份总额的 5.016%。

2021 年 5 月 10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首次公开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当日 3
家公司前海粤资持股 7,535,742 股，深圳聚惠持股 1,637,540 股，宝盈量化持股 219,600 股，合并
持股 9,392,882 股，占股份总额的 6.558%。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首次合计持有合诚股份的股份比例
达到 5%，其自 2020 年 8 月 26 日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的每月末持有合诚股份的情况具体如下：

日期
前海粤资 深圳聚惠 宝盈量化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2020 年 8 月末 5,501,788 3.841% 1,612,840 1.126% 0 0

2020 年 9 月末 4,172,140 2.913% 63,240 0.044% 6,600 0.005%

2020 年 10 月末 5,289,980 3.693% 1,375,743 0.960% 6,600 0.005%

2020 年 11 月末 4,628,412 3.232% 733,520 0.512% 6,600 0.005%

2020 年 12 末 4,034,352 2.817% 1,602,560 1.119% 0 0

2021 年 01 月 4,282,352 2.990% 1,893,560 1.322% 0 0

2021 年 02 月 4,869,492 3.400% 2,197,360 1.534% 0 0

2021 年 03 月 5,762,772 4.024% 2,437,460 1.702% 0 0

2021 年 04 月 7,535,742 5.261% 1,586,800 1.108% 181,600 0.127%

2021 年 05 月 7,535,742 5.261% 2,759,180 1.926% 219,600 0.153%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深圳聚惠持股 6,477,328 股（占股份总额的 3.230%），前海粤资及宝
盈量化合计持股 10,857,479 股（占股份总额的 5.415%），其中前海粤资持股 10,550,039 股，宝盈

量化持股 307,440 股。
二、 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取得股份的资金来源为：深圳前海粤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管理并发行的粤资价值成长 9 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等的基金财产，聚惠（深圳）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管理并发行的聚惠 1 号私募基金等的基金财产， 深圳市宝盈量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自
有资金。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份的权利受限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无权利受限情况。
第五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首次合计持有合诚股份的股份比例

达到 5%。 该日前 6 个月至本次权益变动发生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买入合诚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交易方式 交易时间 价格区间（元/股） 交易股数（股 ） 占股本比例 （%）

集中竞价 2020.3 9.70-11.06 4,562,312 3.183
集中竞价 2020.4 10.38-11.11 918,500 0.641
集中竞价 2020.5 10.66-10.81 716,108 0.500
集中竞价 2020.6 10.72-11.15 1,428,460 0.997
集中竞价 2020.7 10.81-12.52 4,022,575 2.808
集中竞价 2020.8 12.20-13.77 3,920,000 2.737
集中竞价 2020.9 11.83-13.38 1,805,841 1.261
集中竞价 2020.10 12.39-13.22 3,238,543 2.261
集中竞价 2020.11 12.46-13.95 5,384,120 3.759
集中竞价 2020.12 11.21-14.21 7,543,267 5.267
集中竞价 2021.1 10,71-10.85 1,014,300 0.708
集中竞价 2021.2 10.71-11.14 1,028,700 0.718
集中竞价 2021.3 11.42-12.43 1,719,300 1.200
集中竞价 2021.4 11.41-12.54 3,073,270 2.146

该日前 6 个月至本次权益变动发生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卖出合诚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交易方式 交易时间 价格区间（元/股） 交易股数（股 ） 占股本比例 （%）

集中竞价 2020.3 10.43-11.44 1,069,920 0.747
集中竞价 2020.4 10.23-11.06 943,072 0.658
集中竞价 2020.5 10.61-11.20 714,400 0.498
集中竞价 2020.6 10.78-11.18 885,140 0.618
集中竞价 2020.7 10.93-12.50 4,048,995 2.827
集中竞价 2020.8 12.37-14.34 1,497,860 1.046
集中竞价 2020.9 11.86-13.51 4,442,989 3.102
集中竞价 2020.10 12.39-13.01 1,040,200 0.726
集中竞价 2020.11 12.46-13.93 6,687,911 4.669
集中竞价 2020.12 10.91-14.33 7,274,887 5.079
集中竞价 2021.1 10.63-11.50 475,300 0.332
集中竞价 2021.2 11.17-10.50 335,160 0.234
集中竞价 2021.3 11.53-12.47 585,920 0.409
集中竞价 2021.4 11.40-12.51 1,590,960 1.111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报告书已经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 信息进行了如

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深圳前海粤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2021 年 10 月 25 日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 1（盖章）：深圳市宝盈量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2021 年 10 月 25 日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 2（盖章）：聚惠（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2021 年 10 月 25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将以下备查文件呈交上市公司董事会备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和身份证明文件；
（三）关于自 2021 年 8 月 12 日起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承诺函；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地点：厦门市湖里区枋钟路 2368 号 1101-1104 单元
电话：0592-2932989
传真：0592-2932984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厦门市湖里 区 枋 钟 路 2368
号 1101-1104 单元

股票简称 合诚股份 股票代码 603909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深圳前海粤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广东 省 深 圳 市 南 山 区 前 海
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入驻深圳市前海
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流通股
持股数量：6,638,228 股
持股比例：4.634%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流通股
变动数量：7,185,328 股
变动比例：5.016%

信息披露义 务 人 是 否 拟 于 未 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深圳前海粤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2021 年 10 月 25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 1（盖章）：深圳市宝盈量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2021 年 10 月 25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 2（盖章）：聚惠（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2021 年10 月 25 日


